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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

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隆

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股份”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对隆基股份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

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

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文件等，对其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92号文批准，公司于2020年7

月3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0万张，发行价格100元/张，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5,000,000,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4,955,482,500.00元。上述资金于2020年8月6日到账，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0699号验资报

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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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截至2022年3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万元） 

银川年产 15GW 单晶

硅棒、硅片项目 

银川隆基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东大街

支行 
87,236.18 

年产 5GW 单晶电池

项目 

陕西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西安太白北路支

行 
47,027.86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 2022 年 2 月 22 日披

露的《隆基股份关于变更 2019 年可转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公告》，

公司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

棒、硅片项目 
458,612.00 254,000.00 345,548.25 

2 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 246,226.00 106,000.00 150,000.00 

合计 704,838.00 390,000.00 495,548.25 

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95,548.25 万元，与拟募集资金总额的差额部分调整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原西安泾渭新城

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进行了变更，具体内容请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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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

已于 2021 年 4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原西安泾渭新城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

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进度和实施情况符合原定计

划，现对上述两项目予以结项。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等后续支出后，银

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结余 64,738.47 万元，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

目结余 26,956.59 万元，项目对应募集资金账户的累计投入及结余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

资金投资

总额(1) 

累计利息

净额(2)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5)=(1)+(2)-

(3) 

募集资金

结余金额

(6)=(5)-

（4）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3) 

募投项目

应付未付

金额(4) 

小计 

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

棒、硅片项目 

345,548.25 3,718.06 262,030.13 22,497.71 284,527.84 87,236.18 64,738.47 

年产 5GW 单晶

电池项目 
150,000.00 3,663.90 106,636.04 20,071.27 126,707.31 47,027.86 26,956.59 

合计 495,548.25 7,381.96 368,666.18 42,568.98 411,235.15 134,264.03 91,695.06 

注：上表中（4）募投项目应付未付金额为尚未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等，系根据募投项

目实际已签订的采购合同金额扣除已累计支付资金后的金额。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产生结余的原因 

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和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的建成，有

效提升了公司硅棒、硅片和电池产能，项目建设达到了预期效果。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等后续支出后，银川年产 15GW 单

晶硅棒、硅片项目结余 64,738.47 万元，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结余 26,956.59

万元。其中： 

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募集资金形成结余的主要原因为：（1）

因行业技术进步，切片机、单晶炉及自动化线等设备采购价格较立项时大幅降低，

减少了设备投入金额；（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根据行业技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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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制造环节的工艺路线进行了优化，节约了部分设备的投入。 

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募集资金形成结余的主要原因为：（1）因行业技术

进步，扩散炉、烧结炉等设备采购价格较立项时大幅降低，减少了设备投入金额；

（2）部分拟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的设备因使用自有资金支付，节约了募集资金投

入。 

（四）结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和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均已建设完

毕，并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拟将 2019 年度可转债

上述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在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后用于建设丽江（三期）

年产 10GW 单晶硅棒建设项目。鉴于目前丽江（三期）年产 10GW 单晶硅棒项

目建设条件尚不具备，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提高对股东的回报，在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等后续支出后，公司拟将上

述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用于建设嘉兴

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和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剩余结余资金 31,695.06 万元（含累计利息净收入，具体金额以转

出募集资金专户当日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将及时开立新的募集

资金专户并签署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严格按照募集使用的相关规定，加强

对上述募集资金的日常管理和使用。 

上述两项目募集资金应付未付金额合计 42,568.98 万元，将继续存放于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后续项目建设设备及工程款等支付，在满足相关合同约定的付

款条件时，从募集资金账户支付。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使用完毕后，公司将对该

募集资金专户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五）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情况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 

（2）项目地点：嘉兴市秀洲经济开发区内白云桥路东侧，吉祥西路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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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心路西侧，军民路北侧 

（3）实施主体：通过子公司嘉兴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

光伏”）实施 

（4）项目内容：拟在租赁的厂房内实施二次配施工，导入公司高效组件工

艺技术，形成年产 10GW 高效单晶组件产能。 

（5）投资进度：预计 2022 年 12 月底开始投产 

（6）资金来源：本项目所需资金中拟使用本次结余的募集资金 60,000.00 万

元，剩余资金由项目公司自筹解决。 

2、嘉兴光伏基本情况 

（1）名称：嘉兴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吉玛西路1号物流科技大楼

1251-20室 

（3）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4）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2年2月24日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电子产品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股东情况：嘉兴光伏为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项目投资计划及收益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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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 251,976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6,251 万元，流动资金投

入 125,725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是否资本性

支出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 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   123,406 是 
60,000 

2 建筑工程      2,845 是 

3 流动资金     125,725 否 / 

投资总额 251,976 / 60,000 

（2）项目收益情况 

本项目建成后，具体收益情况如下： 

序号 收益指标 数值 备注 

1 营业收入（万元） 1,511,846 运营期平均值 

2 净利润（万元） 33,342 运营期平均值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26.34  

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万元） 232,179 按折现率 8% 

5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年） 4.77  

注：按投产首年达产率 80%，第二年开始全面达产测算。 

4、项目建设必要性 

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加速，全球脱碳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新能源需求尤

其是光伏需求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IHS Markit 等国际权威机构的

光伏装机预测数据，中性预测 2022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有望达到 220GW，较

2021 年同比增速超过 35%。公司依托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战略和执行力优势、技

术创新优势、成本优势、全产业链优势、品牌优势和财务优势，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单晶光伏产品制造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

高效单晶解决方案。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单晶组件业务规模和市占率，通过应用高

效技术推进高效组件的生产和使用，从而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好的高效单晶解决方

案，保障公司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达成。 

5、项目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投资项目是现有核心制造业务单晶组件业务的扩产项目，具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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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前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也在人才、技术、市场

等方面进行了充足准备。但该项目的可行性以及预计经济效益是基于当前的宏观

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供求关系、行业技术水平、市场价格等现有状况基础

上进行合理预测的，由于该投资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周期，若在实施过程中上述

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实施进度推迟或项目建成后公司面临无法

实现预期产能目标、新增产能无法完全消化、无法实现成本下降和效率目标提升

以及市场价格大幅低于预期等风险，从而存在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可能。 

应对措施：公司将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高效组件技术的导入和量产，

持续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效引导客户需求，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 

6、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相关备案和环境评

价手续尚未办理完成，公司承诺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办理相关审批或备案

手续。 

7、项目实施方式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拟由公司对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实施减资 60,000 万元，再由公司向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增资 60,000

万元，后续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需要以借款方式将上

述资金拨付至嘉兴光伏用于实施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规定，用于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

项目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嘉兴光伏开设的新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公司承诺将及

时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严格按照募集使用的

相关规定，加强对上述募集资金的日常管理和使用。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结项并将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结

余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用于建设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 剩余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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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31,695.06 万元（含累计利息净收入，具体金额以转出募集资金专户当日余

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为：本次将募集资金账户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投资建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益，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提高对股东的回报。我们同意将结余募集资金用

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21 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结余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用于建设嘉兴光伏年

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 剩余结余资金 31,695.06 万元（含累计利息净收入，具

体金额以转出募集资金专户当日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将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嘉兴光伏年产 10GW 单晶组件项目投资建设和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隆基股份承诺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开立新的募

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承诺尽快办理完毕新项目相关的环评等

必要审批手续。 

本保荐机构同意隆基股份关于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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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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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

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姜志刚                        龚癸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 

 


